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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函
地址：104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602室

承辦人：陳信佑

電話：02-27782240

傳真：02-27782431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田彥裁(二)字第107000049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隨文附送 (0000492A00_ATTCH8.pdf)

主旨：敬請轉知貴屬國際田徑規則170.10之修訂並實施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國際田徑總會於2018年12月4日函文修訂規則170.10接力賽

跑相關規定，訂於2019年1月1日開始執行，本會同步實

施。

二、為維護選手權益，本會建議貴會所屬賽會應依照國際田徑

規則實施。

三、檢附修訂內容一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10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執行委員會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、中華

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

副本：本會行政組、裁判組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A
註解
收文2378



 


